
 

数统发〔2023〕8 号 

 

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研究生
奖学金评审实施细则 

 

为做好数学与统计学院研究生各类奖学金评审工作，公平、公正

地评价学生综合素质以及激励学生全方位发展，根据《南京信息工程

大学研究生奖助体系实施方案（修订）》（研工发〔2021〕20 号）等

文件要求，制定我院研究生奖学金评审实施细则如下： 

一、参评对象 

参评对象为我校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全日制研究生（有

固定工资收入的除外）。获得奖励的研究生须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

国籍。 

学生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不予申请： 

（一）欠缴学费者； 

（二）在提交的申请资料中，提供不实信息或者隐瞒不利信息者； 

（三）在科学研究工作中，违反工作程序，导致损失或者后果严

重者； 

（四）上一学年学位课课程考试不合格者； 

（五）未通过中期考核者； 

（六）休学或保留学籍者； 














